
证券代码：002040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南京港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－028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2019年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

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2019

年第三次会议于2019年6月3日以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通知，于2019

年6月14日在南京召开，应出席董事9人，亲自出席董事8人，委托出

席董事1人，独立董事戴克勤因故未能出席，授权委托独立董事徐志

坚出席并行使表决权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会议审议并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成员的议案》 

杨联宏、狄锋两位同志因工作调整辞去公司董事职务。辞职后不

再在公司任职。 

杨联宏同志、狄锋同志在任职董事期间始终以公司全体股东的利

益最大化为己任，勤勉地为公司服务，公司全体董事对杨联宏同志、

狄锋同志在任职期间为公司规范运作及经营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感

谢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股东单位南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

司提名鲁运生同志、朱栋良同志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，任期为股



东大会决议通过至本届董事会届满时止。 

鲁运生同志简历：男，1977 年 4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中共党员，

大学本科学历，经济师。现任南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党

委委员。曾任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计划部综合管理员、副经理，

镇江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副主任、主任，镇江港务集团有限

公司商务中心总经理、党支部书记，星海物流公司董事长，镇江港务

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、党委委员。 

朱栋良同志简历：男，1979 年 7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中共党员，

硕士研究生学历，高级人力资源师。现任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

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。曾任南京港轮驳公司一般干部、主修，

南京港轮驳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兼团委副书记、办公室副主任，南

京港口集团人力资源部人事管理科主管、人事管理科主管兼机关团委

书记，南京港轮驳公司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、工会主席，南京港（集

团）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、部长，南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办

公室主任、集团机关党委副书记，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党委副

书记、总经理。 

经审查鲁运生同志、朱栋良同志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

条规定的情形之一；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

况；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；最近三年

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；未因涉嫌犯罪

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；与持



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持有公司股份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

鲁运生同志、朱栋良同志当选公司董事后，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

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董事的二分之一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》 

解立军同志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。杨灯富同志

因工作调整原因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。解立军同志、杨灯富同志任

职期间勤勉尽责，为公司发展作出了贡献，公司对解立军同志担任副

总经理、杨灯富同志担任总会计师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及《总经理工作细则》的相关规定，总经理提

名李海光同志为公司副总经理，提名陈明同志为公司总会计师。

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起履行职责，聘期三年。 

李海光同志简历：男，1970 年 9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中共党员，

硕士研究生学历，高级工程师。曾任南京港六公司经理办公室行政秘

书、技术科设备管理员、储运队队长助理，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油品

储运队副队长、队长、投资发展部经理、总经理助理，中化扬州石化

码头仓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南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

长助理兼资本运作主管，南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。 

陈明同志简历：男，1973 年 11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中共党员，

大学本科学历，高级会计师。曾任南京港第七港务公司财务部干事，



南京惠宁码头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、主管，南京港（集团）有限公司

财务部副科长、预算主管，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。 

李海光同志、陈明同志不存在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

情形之一；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况；不存

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

理人员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；最近三年内未受到

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；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

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；与持有公司

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；未持有公司股份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》 

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8

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，以公司总股本 372,282,154 股为基数，每

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.46 元（含税），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17,124,979.08

元；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，共计转增

111,684,646 股，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483,966,800 股。 

依据相关规定，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，拟修

订的相关内容如下： 

原第六条：“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72,282,154 元。”  

拟修改为：“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83,966,800 元。”  

原第二十二条：“2001 年 9 月，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企



[2001]898 号文批准，由南京港务管理局作为主发起人，联合南京长

江油运公司、中国外运江苏公司、中国石化集团九江石油化工总厂、

中国石化集团武汉石油化工厂、中国南京外轮代理公司以发起方式设

立了本公司，股份总数为 11517 万股。 

2005 年 2 月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，公司向社会公

开发行 3850 万股，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5367 万股。 

2006 年 5 月 18 日，公司 2005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资本公积金 10

股转增 6 股的方案后，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45,872,000 股。” 

拟修改为：“2001 年 9 月，经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企

[2001]898 号文批准，由南京港务管理局作为主发起人，联合南京长

江油运公司、中国外运江苏公司、中国石化集团九江石油化工总厂、

中国石化集团武汉石油化工厂、中国南京外轮代理公司以发起方式设

立了本公司，股份总数为 11517 万股。 

2005 年 2 月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，公司向社会公

开发行 3850 万股，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5367 万股。 

2006 年 5 月 18 日，公司 2005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资本公积金 10

股转增 6 股的方案后，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45,872,000 股。 

2016 年 12 月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，公司发行股份
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 126,410,154 股，公司的股份总

数为 372,282,154 股。 

2019 年 5 月 17 日，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以资本公积金

每 10 股转增 3 股的方案后，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483,966,800 股。” 

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

产品的议案》 

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用暂时闲置自有

资金购买保本型短期理财产品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30）。 

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龙集公司土建项目投资的议案》 

公司控股子公司南京港龙潭集装箱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龙集公

司”）因发展需要，结合目前实际情况，龙集公司 2019 年拟建设四期

闸口通道及 504 空箱堆场，两项土建项目拟投资 3700 万元 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

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。 

会议通知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19-031 号公告。 

    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《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

第六届董事会 2019 年度第三次会议决议》 

特此公告。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

2019 年 6 月 1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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